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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对省十三届

人大五次会议第４４８号人大建议答复的函

尊敬的任明辉代表:

您提出的 «关于交通信号灯科学性问题整改的建议»已收

悉,公安厅对该项建议高度重视,对建议办理专门进行研究部

署,强调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人大有关文件精神,主动接受人

大代表监督,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建议办理工作,并以此为契

机,持续改进提升公安交管工作.现将我厅办理落实情况回复

如下.

一、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一)全面清理规范交通标志标线和交通信号灯.近年来,

公安厅多次组织各地开展城市道路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标线专

项治理工作.特别是去年４月以来,组织全省开展规范交通技术

监控设备非现场执法专项整治工作,从全省抽调１５名业务骨干

组成５个督导检查组,分片包干对全省２９个交通警察支队进行

为期１５天的督导检查,分别就交通标志标线、交通信号灯、交



通技术监控设备进行逐点检查,共排查交通技术监控设备２０１２９

套,与监控设备相关的交通信号灯１２６２１处,交通标志２６２９２

处,交通标线２４９１０处,停用监控设备６１０套.对问题设备涉及

支队下发整改通知限期整改,通过清理整改,群众异议申请数同

比下降１４５１％.

(二)积极开展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动态评估.从２０２１年４月

开始,各地逐步制定完善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动态评估制度.

２０２１年７月份起,公安厅每月对全省采集非现场交通违法数前

１０位和群众异议申请数前１０位的设备进行动态评估,下发督办

通知督促相关支队核查整改,对存在问题的设备一律停用.截至

目前,共下发整改通知６份,停用问题设备１２０余套,现已全部

整改完毕.

(三)规范道路限速值设置.实践中,部分道路设计速度与

管理速度不一致,群众反映较大.２０１２年,推动省人大在修订

«四川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时,增

设了在用道路最高限速值调整法律依据,明确规定 “道路最高限

速与道路实际安全通行速度不相符,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收到有关整改意见或者建议的,应依法对限速进行评估

和调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相关反映后,应当向交通运

输、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时提出整改意见与建议”.该办

法实施后,各地公安机关积极建议属地交通、住建等职能部门调

整最高限速１６００余处.目前,部分地方交通标志标线、交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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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灯标准化、规范化还有亟待改进的地方.

二、下步工作打算

对交通标志标线、交通信号灯和道路限速的治理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公安厅将实施更多人性化政策,为广大驾驶人提供更加

安全、科学、高效的行车环境.

(一)持续深化排查整治.为全面贯彻落实 «２０２２年全省公

安交通管理工作要点»,进一步夯实交通标志标线、交通信号灯、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等各项基础工作,结合您的建议,我们将在年

内组织全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开展交通安全设施设备的排查、整

改和治理工作,及时纠正不规范、不科学、存在明显误导的信号

灯、地面标识.

(二)持续开展动态评估.按照 «规范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非

现场执法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强化常态化管理,每月梳理

全省采集非现场交通违法数前１０位和群众异议申请数前１０位的

设备,下发督办通知督促整改,对存在问题的设备坚决予以停

用,对新建和熔断停用后重新启用的监控设备,一律由公安厅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进行法制和技术审核后,方可接入公

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同时,指导各市 (州)参照公安厅做法,

建立长效机制.

(三)持续深化为民服务.充分发挥交管１２１２３APP、政务

１２３４５热线、以及微信、微博、抖音公众号的作用,畅通听民

声、畅民意、解民忧、汇民智的渠道,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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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切实抓好群众反映较大、投诉较多的公安交通安全管理问

题纠错工作,不断优化 “接诉—核查—纠正”工作流程,高质高

效解决交通标志标线、交通信号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等各项基

础工作涉访涉诉问题.

四川省公安厅

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１日

(联系人:朱　博; 联系电话:１９５２９５５５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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